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6 年補助客語能力認證獎助金計畫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04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30日核定 

一、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增進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市民

客語能力，永續傳承客家語言，並鼓勵民眾參與客語能力認證，特訂定本

計畫。 

二、申請人資格：設籍於本市市民，凡參加當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合

格者。 

三、本計畫獎助金核發標準如下：  

(一)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 1,000 元整。 

(二)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 2,000 元整。 

(三)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 3,000 元整。 

四、申請程序及方式： 

申請人應自每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起 30個日曆天

內，檢附申請表(附件 1)、領據與匯款資料(附件 2)、切結書 (附件 3)、

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不接受身分證申請，另戶籍遷

入日為客語能力各級認證考試報名結束日前)、考試合格證書影本向本局提

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人如為 18歲以下者領據、切結書需附上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 

五、申請人曾經受有其他機關補助、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獎助金；

申請人就同一級別，不得重複領取，如已通過較高級別認證，其後不得以

較低級別認證申請本計畫獎助金。 

六、各學校可採用團體申請方式，應自每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

格證書日起 30個日曆天內，彙整請領清冊(附件 4)、學校領據與匯款資

料、切結書 (同附件 3)、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不

接受身分證申請，另戶籍遷入日為客語能力各級認證考試報名結束日前)、

考試合格證書影本向本局提出申請，經審核無誤後核撥經費予學校轉匯各

申請人，逾期不予受理。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局得撤銷原核定獎助金，並請求返還之，逾期不繳

回者，本局得依相關法令強制執行。 

(一)提供不正確或不實資料，致使本局依該資料而作成核定者。 

(二)違反第五點規定及其他違背相關法令之情形者。  

(三)有誤發之情事發生者。 

(四)其他違背法令情形。 

八、相關注意事項: 

(一)跨行匯款手續費應由申請人負擔。 



(二)申請日期應以郵戳為憑。 

(三)申請人須於申請時仍設籍於新北市。 

(四)申請人所提供資料有誤，經通知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視為撤銷申

請。 

(五)如遇獎助金經費有限或不足時，得視情況予以酌減或不予發給。 

(六)相關經費俟預算完成法定審議程序後再行發放。 

 

 

 

 

 

 

 

 

 

 

 

 

 

 

 

 

 

 

 

 

 

 

 

 

 

 

 

 

 

 

 

 



 

附件 1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6 年補助客語能力認證獎助金計畫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性  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份證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市話： 

戶 籍 地 址 

 

□□□□□ 新北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 子 郵 件  

法定代理人

資 料 

(18 歲以上

無需填寫) 

姓名： 
性 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份證 

統 一 編 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     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認證考試合

格 及 別 

與 腔 調 別 

□初級認證合格 

□中級認證合格 

□中高級認證合格 

□四縣 

□海陸 

□大埔 

□饒平 

□詔安 

檢附資料自行檢核表 

□領據 

□匯款資料(附銀行存簿影本) 

□切結書 

□戶籍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請依順序依序排列，以備查驗。 



 

申請人 

職業別 

 

□軍          □學生                □農林漁牧礦 

□公          □服務業              □無 

□教          □製造業              □其他 

 

客籍：□是，□否 

 

 

附件 2 

領       據 

茲領到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能力認證獎助金 

新臺幣          元整（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初級 1,000 元整，中級

2,000 元整，中高級 3,000 元整）。 

此致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申請人:                （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詳填以下資料，以利本局歸檔及撥款〕 

計畫名稱： 106 年補助客語能力認證獎助金計畫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傳真： 

聯絡人地址：  

【撥款帳戶資料】＜為免錯誤請註明分行、分社、支庫或辦事處之詳細名稱＞ 



金融名稱：  

戶名： 

帳號：  

--------------------------------------------------------------------- 

               

存簿影本粘貼處 

 

        

請上

http://www.fisc.com.tw/FISCWeb/EasyQuery/RM_1Query.aspx?No=&FC=F0117

查詢通匯代碼，總代號加分支代號』共七碼 

 

 

 

 

 

 

 

 

 

 

 

 

 

 

 

 

 

 

 

 

 

 

 

 

 

 



 

 

 

 

附件 3 

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申請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6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

之合格獎助金(請擇一圈選證級級別)初級 1,000 元/中級 2,000 元/

中高級 3,000 元，已詳讀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6 年補助客語能

力認證獎助金計畫，充分了解其內容，並未受有其他機關補助或獎

勵者，保證遵守其規定，如有違反願自負法律相關責任，並同意撤

銷申請或返還已核發之款項。 

 

    此致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申  請  人:              （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請領清冊(樣稿) 

學校名稱：○○區○○國民小學三年甲班 

序號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報名認證 

考試合格級別 

獎助金額 

（新臺幣元） 

簽名或 

蓋章 

性 

別 

客 

籍 

備註 
(1.非本人簽章者請加註

與本人之關係 2.若為教師

者，煩請加註) 

1 王大頭  初級 1,000  
□男 

□女 

□是 

□否 
 

2 張小明  中級 2,000  
□男 

□女 

□是 

□否  

3      
□男 

□女 

□是 

□否  

4      
□男 

□女 

□是 

□否  

5      
□男 

□女 

□是 

□否  

6      
□男 

□女 

□是 

□否  

7      
□男 

□女 

□是 

□否  

8      
□男 

□女 

□是 

□否  

9      
□男 

□女 

□是 

□否  

10      
□男 

□女 

□是 

□否  

11      
□男 

□女 

□是 

□否  

12      
□男 

□女 

□是 

□否  

13      
□男 

□女 

□是 

□否  

合  計 初級：  1   人， 1,000 元。 檢附資料檢核表 



中級：  1   人， 2,000 元。 

中級暨中高級：  0  人，  0   元。 

合  計：  2   人，3,000 元。 

□學校領據 

□學校匯款資料(附銀行存簿影本) 

□考生切結書 

□考生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如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 

□考生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承辦單位：                  會計：                校長： 
 

 


